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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與與與 3個員工協會的代表會晤個員工協會的代表會晤個員工協會的代表會晤個員工協會的代表會晤        討論社會福利署討論社會福利署討論社會福利署討論社會福利署

(“社署社署社署社署 ”)架構重整問題架構重整問題架構重整問題架構重整問題

(立法會CB(2)1719/00-01(01)至 (02)號文件 )

主席歡迎政府當局的代表，以及政府社會工作

主任協會、香港政府華員會社會工作助理分會及香港政

府華員會社會保障助理分會的代表出席會議。主席繼而

邀請 3個員工協會的代表就社署架構重整問題發表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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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社會工作主任協會 (“社會工作主任協會 ”)

2. 社會工作主任協會的吳家謙先生闡述該會在其

意見書 (立法會 CB(2)1719/00-01(01)號文件 )內概述的意
見。該會支持重整社署的架構，以配合因社會人士不斷

轉變的福利需要而帶來的新服務需求。由於是次架構重

整將會無可避免地導致人手架構有所變動，特別是在地

區層面方面，而這次重整工作又要大致上做到成本中

立，故此吳先生指出，社會工作主任協會已經主動與管

方進行蹉商，促請其在決定是次架構重整的推行時間和

步伐時，必須考慮上述問題。

香港政府華員會社會工作助理分會 (“社會工作助理分會”)

3. 社會工作助理分會的黎永盛先生向委員闡述其

意見書 (立法會CB(2)1719/00-01(02)號文件 )的內容。他指
出，社會工作助理分會雖然支持社署架構重整的理念，

但有以下疑慮／批評   

(a) 是次架構重整雖可加強現有 13名區總福利主任
所擔當的角色 (建議升格為首長級薪級表第一
點 )，但對於為加強外展服務而即將在新架構下
的 13個社署分區分別成立的規劃及統籌小組，
管方卻沒有顧及有需要為這些小組增聘社會工

作助理職系人員；

(b) 福利專員現時可以其所掌管分區的情況獨特為

理由，在應付受助人／處理個案時偏離總部所

訂定的規則及行政命令。這種情況已令前線人

員感到無所適從，亦導致某一區內的服務，以

至不同地區之間所提供的服務，出現處理手法

不一的情況。由於在新架構下，現有 13名區總
福利主任將會全權負責策劃及提供其所掌管分

區內的福利服務，故此該會估計屆時的情況將

會更形混亂；及

(c) 社署應藉是次進行架構重整的機會，解決在人

手編制上存在已久的問題，不要再將相同的職

務交由不同職系的人員處理。其中一個例子，

就是社署轄下的傳染病科診所及非傳染病單位

的醫務社會工作員職位，現時分別由 15名社會
工作助理職系人員 (總薪級表第 10至 29點 )及 286
名助理社會工作主任 (總薪級表第 13至 33點 )職
系人員出任。



經辦人／部門

4

香港政府華員會社會保障助理分會 (“社會保障助理分會”)

4. 社會保障助理分會的代表表示，該會原則上支

持將社署現行的 3層架構精簡為兩層架構，以期更能配合
運作上的需要，以及迎接社會人士不斷轉變的福利服務

需求所帶來的新挑戰。儘管如此，該會認為應由總部行

使酌情權，決定是否豁免有關社會保障申請／個案的規

定。舉例而言，管方可將該酌情權賦予一名首長級人員

或一個委員會，以免出現目前的情況，即各福利專員有

權自行決定是否豁免有關規定。

討論

5. 有關社會工作助理分會及社會保障助理分會於

上文第 3(b)及 4段提出的意見，主席詢問他們是否認為，
在處理福利個案及社會保障申請／個案方面，應集中在

總部層面行使酌情權。社會工作助理分會的代表澄清，

他們並非堅持要採用這種做法，而是認為總部應確保在

新架構下，各區總福利主任必須按照總部所訂的規則、

指引及行政命令行事。社會工作助理分會的譚顯偉先生

指出，現時不僅在引用有關提供福利服務的規則及指引

方面手法不一，甚至管方與各員工協會所達成的協議，

例如超時工作的補假安排，地區層面的福利專員間中亦

不依協議行事，導致員工在社署轄下某辦事處所累積的

補假，可能不獲另一個辦事處承認。

6. 社會保障助理分會的代表表示，雖然他們並不

反對進行架構重整，但卻關注到，倘是次架構重整只是

眼於加強地區層面的高級管理層，而忽略了加強前線

人員的需要，則生產力及服務質素將無法獲得改善。其

中一個例子，就是管方在處理社會保障助理人手長期不

足的問題上，繼續採取拖延策略。於 2000年 10月實行的
新社會保障電腦系統 (“該電腦系統 ”)未能減輕社會保障
助理的工作量，但管方不但沒有增聘員工以紓緩社會保

障助理職系員工的工作壓力，反而決定向外聘請顧問公

司，先就社會保障制度進行風險管理評估，然後才全面

檢討社會保障助理的人手情況。社會保障助理分會的代

表又表示，他們認為在新架構下，並無需要將社署各分

區辦事處主管的職級升格為首長級薪級表第一點。

7. 社會工作主任協會的吳家謙先生表示，將區總

福利主任的職級升格為首長級薪級表第一點，理由相當

充分，因他們作為地區福利規劃者及服務協調者的角色

將會加強。對於將有關提供福利服務及社會保障申請／

個案事宜的酌情權交還總部，他表示有所保留，因為此

舉會妨礙區總福利主任因應地區事宜作出決定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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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主任協會認為，就福利個案及行政事宜 (如員工
休假問題 )的處理手法不一所提出的疑慮，只是技術問
題，可透過管方與職方進行討論得以解決。為此，社會

工作主任協會希望管方在推行是次架構重整時，會慎重

考慮員工的意見及疑慮。

8. 李鳳英議員及陳婉嫻議員察悉，社會工作助理

分會及社會保障助理分會對社署進行架構重整表達了若

干較為負面的意見，並詢問社署如何就架構重整事宜諮

詢員工意見。

9. 社署主任秘書回應時表示，社署在 2000年 12月
12日發出內部諮詢文件，其後亦曾透過舉辦簡介會，以
及與各單位和焦點小組舉行的會議，廣泛諮詢社署員

工。社署亦曾分別向各員工協會簡報是次重組工作。在

2000年 12月至 2001年 2月期間，當局共舉辦了 12次簡介會
和超過 50次焦點小組會議。員工對建議的回應大致上都
很正面，並支持重組建議。社署在制訂最後方案時，已

適當地採納員工在諮詢期間提出的意見和評論。管方在

2001年 4月 24日向督導人員和員工協會簡介最終的重組
方案，他們均贊同有關方案，提出的意見主要集中於技

術問題和推行方案的時間和步伐。社署主任秘書進而表

示，高層管理人員已 手向全體員工闡釋重組架構方案

的詳情，讓他們作好準備並參與訂定所需作出的變動，

確保推行方案的步伐能配合個別地區和各科的準備情

況，務求過渡期的銜接工作得以順利推展。署方亦已向

員工協會保證會與員方保持有效的對話，以解決他們關

注的事項和技術問題。

10. 社署主任秘書解釋，進行是次架構重整的主要

目的，在於為提供福利服務的工作建立更理想的組織架

構。至於社會保障助理人手不足等問題，社署將會另行

處理。不過，社署主任秘書表示，由於在過去 6個月，員
工既須熟習新電腦系統的運作，又要花時間將數據輸入

該系統，故此員工在現階段指新電腦系統無助於減輕社

會保障助理的工作量，未免言之尚早。社署打算在社會

保障系統的風險管理研究完成後，才全面檢討社會保障

辦事處的人手需求。至於就福利個案及行政事宜 (如員工
休假問題 )的處理手法不一所提出的疑慮，社署主任秘書
表示，賦權區總福利主任在履行職務時行使酌情權相當

重要。儘管如此，為避免區總福利主任隨便運用其酌情

權，總部將會監察區總福利主任如何行使他們的酌情

權，並會採取行動，加強總部與地區層面的溝通。至於

員工協會擔心署方為前線員工提供的支援不足，社署主

任秘書表示，當局已於 2001至 02年度向社署增撥資源，
以加強有關家庭及兒童福利、醫務社會工作、邊緣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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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單親家長及新來港人士方面的服務。社署將會增聘

人手，應付因而增加的工作量。至於加強支援處理社會

保障申請／個案的工作方面，社署主任秘書表示，高級

社會保障主任的數目將會由現時的 5名增至 7名，負責督
導新架構下 13個社署分區的社會保障辦事處的工作。

11. 主席察悉，社會工作主任協會、社會工作助理

分會及社會保障助理分會原則上支持該架構重整方案建

議，但他們亦關注到，倘區總福利主任在處理福利個案

及社會保障申請／個案方面的自主權過大，可能會導致

處理手法不一的情況，令前線人員感到無所適從。主席

表示，基於各員工協會在會議席上所表達的疑慮，委員

在決定應否支持社署所提出的架構重整方案建議時應考

慮員工的疑慮。社署計劃在 2001年 6月 13日把有關方案提
交財務委員會轄下的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俾能推行涉

及首長級職位所需的改動。

12. 主席在總結上述討論時建議，事務委員會於日

後舉行的會議席上討論下列事項  

(a) 跟進社會保障助理的人手情況；

(b) 區總福利主任在履行職務時行使酌情權的問

題；及

(c) 醫務社會工作員職位的人手安排。

委員同意主席所提建議。

13.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9時 48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1年 6月 26日


